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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宁0323民初3233号

张轩铭、张轩诚、李小丹、张凤：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轩
铭、张轩诚、李小丹、张凤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轩铭于本判决书生效后
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
金 88500元，利息 27052.78元，共计 115552.78元（利息计算至 2022年
7月7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至借款实
际付清之日止）；二、被告张轩诚、李小丹、张凤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张轩诚、李小丹、张凤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
告张轩铭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611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3051元，由被告张轩铭、张轩诚、李小丹、张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3377号

张胜谋、潘雨广、武兆瑞、马丽：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胜
谋、潘雨广、武兆瑞、马丽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胜谋于本判决书生效后
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
金80800元，利息17283.11元，共计98083.11元（利息计算至2022年1
月 24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至借款实
际付清之日止）；二、被告潘雨广、武兆瑞、马丽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三、被告潘雨广、武兆瑞、马丽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
告张胜谋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252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2692元，由被告张胜谋、潘雨广、武兆瑞、马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3326号

高森、白俊海、白虎军、马金月：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高森、
白俊海、白虎军、马金月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高森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
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00000元、利息41726元，共计141726元（利息计算至2022年8月16
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至借款实际付清
之日止）；二、被告白俊海、白虎军、马金月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三、被告白俊海、白虎军、马金月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
高森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35元、公告费440元，共计3575
元，由被告高森、白俊海、白虎军、马金月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3384号

官晓娟、官生万、林堂军、张春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官晓
娟、官生万、林堂军、张春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官晓娟于本判决书生效后
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20000元、利息 37683.6元，共计 157683.6元（利息计算至 2022年 8月
16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至借款实际付
清之日止）；二、被告官生万、林堂军、张春莉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三、被告官生万、林堂军、张春莉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
告官晓娟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454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3894元，由被告官晓娟、官生万、林堂军、张春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196号

王欢、高红佳、高洪军、汪秀芳、李治彪、娜仁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欢、高红佳、高洪军、汪秀
芳、李治彪、娜仁花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王欢、高红佳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30000元、利息52624元，共计182624元（利息计算至2022年3月7
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二、被告高洪
军、汪秀芳、李治彪、娜仁花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高洪军、汪秀芳、李
治彪、娜仁花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王欢、高红佳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52元、公告费440元，共计4392元，由被告王欢、高
红佳、高洪军、汪秀芳、李治彪、娜仁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
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3379号

周怡伶、尤玉成、米锐：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周怡伶、尤玉成、米
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周怡伶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盐池县汇发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20000元、利息35563.2元，共计155563.2元（利息计算至
2022年1月21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至借款实际付
清日止）；二、被告尤玉成、米锐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尤玉
成、米锐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周怡伶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411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3851
元，由被告周怡伶、尤玉成、米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金科：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金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1.判令金科返还借款本金 17388.68 元、利息
1244.85 元（利息计至 2022 年 11 月 22 日），共计
18633.53元，之后利随本清；2.案件受理费由金科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鸣沙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张永亮：

本院受理原告杨小龙与被告张永亮、张晓威、
宁夏宏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1.判令张永亮、张晓威、宁夏宏瑞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支付劳务费 3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
张永亮、张晓威、宁夏宏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鸣沙法庭大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502民初90号

刘文喜：

本院受理原告刘恒与被告刘文喜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李雄：

本院受理原告田风海诉被告李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0522民初21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李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
告田风海支付剩余房屋租赁费14000元、供热费2974元、物业费1090.66元，共计18064.66元；二、驳
回原告田风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06元，
由原告田风海负担854元，被告李雄负担252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龙江、中航长城大地建工集团（宁夏）建设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惠农区宏宝建筑模板租赁站诉被告龙
江、中航长城大地建工集团（宁夏）建设有限公司建筑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与举证期
为送达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
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法庭依法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王秀红、霍子娴、胡刚：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与被告王
秀红、霍子娴、胡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彦平、王艳蓉、王彦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与
被告王彦平、王艳蓉、王彦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81民初3227号

朱自安：

本院受理原告孙红云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 2021年水泥款 43220元；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申诉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马小军：

本院受理原告李杰诉你、
连敏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
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
法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孟德伟：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孟德伟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16790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孟德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偿还信用卡透支借款本金26400.13元、支付利息2517.71元（暂计2020年10月17日，并以借
款本金26400.13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的四倍计付自2020年
10月1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3元、公告费600元，由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
行负担37元，由被告孟德伟负担1136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少东：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王少东信用卡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16793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
王少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偿还信用卡透支借款本金33697.55元、支付利息8224.76元（暂计2020年3月17日，并以借款
本金33697.55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标准的四倍计付自2020年3月1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2元、公告费600元，由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负担77元，由被告王少东负担1465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丁永奇：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丁永奇信用卡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16794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
丁永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偿还信用卡透支借款本金40644.96元、支付利息11137.35元(暂计2020年3月17日，并以借款
本金40644.96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标准的四倍计付自2020年3月1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04元、公告费600元，由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负担93元，由被告丁永奇负担1711元。)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颜景丽：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颜景丽信用卡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16796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
颜景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偿还信用卡透支借款本金25151.29元、支付利息4052.42元（暂计2020年3月17日，并以借款
本金25151.29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标准的四倍计付自2020年3月1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3元、公告费600元，由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负担46元，由被告颜景丽负担1147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罗江：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罗江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16720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罗
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偿还
信用卡透支借款本金49938.18元、支付利息及违约金38763.24元（暂计2022年7月17日，并以
借款本金49938.18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标准的四倍计付自2022年7月1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及违约金】；二、
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58元、公告费600元，由原告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负担262元，由被告罗江负担2596元。）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赵涛：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赵涛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16723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赵
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偿还
信用卡透支借款本金16995.96元、支付利息及违约金1502.72元（暂计2022年7月16日，并以
借款本金16995.96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标准的四倍计付自2022年7月1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及违约金】；二、
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2元、公告费600元，由原告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负担30元，由被告赵涛负担882元。）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卜瑞：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卜瑞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16786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卜
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偿还
信用卡透支借款本金84984.08元、支付利息23882.63元（暂计2022年4月17日，并以借款本金
84984.08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
的四倍计付自2022年4月1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94元、公告费600元，由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负担243元，由被告卜瑞负担3051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邱伟：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
院依法作出（2022）宁0106民初1680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邱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信用卡透支款本金49628.28元及利息8580.91元（2020
年 3月 18日至 2020年 8月 19日的利息，以 49628.28元为基数，按双方签订的《牡丹卡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
卡）》及《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约定的标准计算；2020年8月20日起之后的利息，以49628.28元为基
数，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本判决确定
的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1318元，由被告邱伟负担1218元，由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负担100元；公
告费600元，由被告邱伟负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1680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西湖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田立鹏：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依法作出（2022）宁 0106民初 16727号民事判决
书。判令：被告田立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信用卡透支款本金39817.79元及利息（对2020年6
月13日之后的利息，以39817.7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
止）并支付违约金2689.75元。案件受理费958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田立鹏负
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672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西湖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四川省巴中市民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金凤区个体经营仁和租赁站与被告四川省巴中市民盛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全部
租赁物，并支付租金197402.75元（租金暂计算自2017年8月22日至2022年11月15日，请
求判令至全部租赁物返还或租金全部清偿之日止）；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未
能及时返还租赁物致使部分租赁物毁损灭失而产生的损失40507.25元；3.请求依法判令被
告向原告违约金43165.15元。（以上款项合计281075.15元）；4.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函
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举
证期限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6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丰登镇西湖法庭
巡回法庭1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广东：

本院受理原告马保诉被告李广东宅基地
适用权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
告向原告退还土地转让款210000元；2.请求依
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05000元；3.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以上合计 315000元）。
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
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
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
及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22民初6025号

吴忠、吕秀兰、马自华、赵海燕、徐昌、孙华、杜学斌、铁娟：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吴忠、吕秀
兰、马自华、赵海燕、徐昌、孙华、杜学斌、铁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22民初 60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吴忠、吕秀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宁夏贺
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584000元及利息（含罚息）203783.59
元，共计787783.59元，并支付自2022年9月2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以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标准及方式计算）；二、
被告马自华、赵海燕、徐昌、孙华、杜学斌、铁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清偿后有权向被告吴忠、吕秀兰进行追偿。案件受理费11678元，由被告吴忠、
吕秀兰、马自华、赵海燕、徐昌、孙华、杜学斌、铁娟共同负担；公告费800元，由
被告吴忠、吕秀兰、马自华、赵海燕、徐昌、孙华、杜学斌、铁娟共同负担。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许锐、吕莉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许锐、吕莉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被执行人许锐、吕
莉名下共同共有的位于贺兰县银河西路以南名居华庭33号楼3单元603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
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
开拍卖。被执行人许锐、吕莉名下共同共有的位于贺兰县银河西路以南名居华庭33号楼3单元
603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 2023年 3月 8日 10时至
2023年3月9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130000元，保证金：25000元，增价幅度：
13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盛世开元拍卖
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
0951-5054377，监督电话:0951-3803893。如第二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
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
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3年3月3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
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
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
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43号

宗海龙：

本院受理原告马国俊、马红军、杨志鹏、杨富、马志
成诉被告宗海龙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
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马国俊2600元、马红军1520元、杨
志鹏 1760元、杨富 1760元、马志成 3575元，合计劳务费
11215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43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
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